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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与香港的经济关系，是内

地与香港经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促进香港经济稳定和繁荣中

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香港

回归祖国后，深圳与香港经济合作

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两地经济加

速融合，呈现新的特点和趋势。

一、回归后深港经济合作关系

的历史回顾

深圳与香港在历史上同属于新

安县，两地山水相连，语言相通，习

俗相近，交往频繁，有多个陆路口岸

相通。但真正意义上的深港经济合

作，起始于深圳建立经济特区以后。

从深港经济关系互动轨迹看，经历

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香港

产品的北移，把东西卖到这里；第二

阶段是制造业即工业的北移，把工

厂搬过来；第三个阶段是服务业的

北移，甚至到深圳消费。特别是香港

回归祖国后，深港经济合作渐入佳

境，合作领域得到拓展，合作层次得

到提升，两地经济加速融合。香港一

直是深圳最大的投资来源地和最大

的贸易伙伴。据统计，截至 2007 年

5 月底，深圳共有香港投资企业

13224 家，注册资本 253.8 亿美元，

投资总额 420.6 亿美元，港方认缴

184.3 亿美元，分别占深圳市外资企

业总数、注册资本总额、投资总额及

外方认缴总额的 73% 、59% 、62%

和 63% 。香港一直是深圳最大的贸

易伙伴，深圳出口香港占总出口的

44.4%。

目前深港经济合作关系呈现以

下新特点：

第一，港资企业投资深圳形式

发生变化，独资企业越来越多。10

年前，投资深圳的港资企业超过

50%为合资，10%左右为合作，独资

经营仅占 30%。目前，合资企业仅占

20%，香港独资企业已达 76% ，合作

企业仅剩下 3% 。港商独资已成为

主要投资方式。香港还是深圳引进

世界各国、各地区资本的重要桥梁，

深圳利用的港资，相当一部分是通

过香港“二传”的外国资本。如三

井、沃尔玛、三星、三洋、麦当劳等在

深投资的一些项目，就属这一类。

第二，港资企业的投资规模加

大。香港回归前，95% 以上的港资企

业投资规模在 1000 万美元以下，投

资总额在 1000 万 ~3000 万美元之

间的仅有 437 家，超过 3000 万美元

的仅有 100 家。目前，投资总额在

1000 万 ~3000 万美元之间的港资

企业增加到 526 家，投资 3000 万美

元以上的增加到 214 家。港商在深

圳投资的规模越来越大，大项目明

显增加，一些香港大财团，如香港长

江实业集团、日本（香港）熊谷组集

团、新鸿基集团等，对投资深圳基础

设施项目兴趣渐浓，如深圳大亚湾

核电站、盐田港、蛇口港、赤湾港等

建设项目都是以香港企业建设为

主。1979～2003 年，深圳市建设港

口资金 200 多亿元，香港投资 117

亿元，占总投资的六成，盐田、蛇口、

赤湾三个主要港口集装箱码头公司

均以香港企业为主投资建设。1993

年盐田港第一、二期建设，香港和记

投资超过 46 亿港币（总投资 72 亿

港币，占 65%）。2001 年三期建设，

香港和记投资超过 42 亿人民币(总

投资 66 亿,占 65%)。2005 年三期扩

建 和 记 投 资 超 过 75 亿 元 人 民 币

（总投资 114.8 亿元,占 65%）。

第三，港商在深投资领域不断

拓展。涉及行业包括：港口、码头、电

力等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房地

产、建筑、商贸、金融、旅游、餐饮业，

社会服务、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社

会福利等，差不多所有允许外商投

资的领域，港商都有介入。特别是

CEPA 实施 4 年来，港资企业投资

深圳的经济领域不断拓展，从制造

业独大，到以制造业为主，向物流

业、批发零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

文化产业及中介服务业多元化发

展。2004 年 4 月香港永隆银行深圳

分行正式开业，可以经营人民币存

款、贷款、债券及外汇买卖等银行业

务，成为 CEPA 实施后进入深圳的

首家港资银行。截至目前，在深圳设

有分行、代表处的 27 家外资银行

中，15 家为港资银行，包括永隆、大

新、上海商业、永亨、东亚、星展、南

洋商业、中银香港等等。目前投资深

圳的港资企业中，制造业仍居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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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8869 家，其次是批发和零售业

1230 家，中介服务业近 1000 家，电

子产业 681 家，房地产业 451 家。投

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增多，如深港

皇岗/ 落马洲口岸第二公路桥、沙

头角口岸第二公路桥、深圳西部通

道、广深港客运专线、铜鼓航道、深

圳地铁 4 号线二期、深圳河治理、深

港地铁对接、穗深港高铁、大亚湾核

电站、东深供水工程，等等。由深港

两地共同投资建设的深圳大铲湾港

区集装箱码头一期工程也已立项。

港商大手笔投资物流商贸。华南城

是在 CEPA 框架下，港商在深圳投

资最大的物流项目，占地 1.5 平方

公里，总投资 26 亿元人民币，全部

建成后年营业额将达到 1000 亿元。

文化产业成投资新热点。深圳目前

设立的 59 家外资文化企业中，有

46 家为港资，数量虽不多，投资额

度却不小。目前这 46 家港资文化企

业的投资总额已高达 2.5 亿美元，

约占外商投资深圳文化产业总额的

70% 。

第四，港商投资档次不断提升。

港商在深投资项目中资金密集、技

术密集型项目已有相当数量，深圳

市七大主导产业有大量属港商投资

企业，如康佳、中华自行车、开发科

技、联想电脑、科兴生物、康泰生物

等。深圳的一些重大基础设施，如盐

田、蛇口、赤湾、凯丰等港口码头，平

南铁路，梅观、机荷高速公路，广东

核电、妈湾电力等先行产业，也大都

是港商参与投资兴建。从 90 年代中

后期开始，港商在深投资环境保护、

生物技术、新材料、电子信息、通信

设备和计算机软件等高科技项目增

多，深港合办的高新技术企业数目

和产值均占深圳该类企业的 1/3 左

右。第三产业、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比

较高的制造业、高科技产业，成为港

商投资的新亮点，甚至出现了由港

商直接投资的研究开发中心，如由

深圳市政府、北京大学和香港科技

大学共同投资兴建的深港产学研基

地。香港天意集团投资 30 亿在深扩

大手机产业等。香港的一些大企业

集团，也纷纷在深圳建立内地总部，

并大手笔投资建设基地。例如，香港

招商集团将在深圳成立物流等产业

的总部和业务基地，预计 3 至 5 年

内将在深圳投资 100 亿港元，重点

发展物流业；香港华润集团总投资

逾 40 亿港元的华润中心首期已在

深南大道落成；香港中旅集团将在

深圳设立内地总部，建设总部大楼

及旅游信息中心；香港中银集团也

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全国性保险

公司———中银保险有限公司的总部

注册在深圳。

第五，香港服务业开始北移深

圳。90 年代中后期，香港服务业开

始北移，服务业投资及个人北上消

费日渐增加，出现大量港人在深购

房居住、北上开店和北上消费的现

象。跨境消费现象反映了香港消费

者在经济衰退中对价格越来越注

重，以及香港一部分居民新的工作

生活模式。香港居民大量购买深圳

房地产自住或投资。据香港有关机

构 2005 年 5、6 月份的一份调查报

告显示，在受访的 1221 位香港市民

中，有 15.6%的受访者表示会考虑

在 10 年内到深圳居住，而 13%的受

访者表示准备在今年年内去内地置

业买房。

第六，深圳对香港经济的影响

逐步加强。从最初的设立办事处，发

展到投资办厂、资源开发，再到目前

开始采用收购兼并、股权置换、境外

上市及建立战略合作联盟等国际通

行的跨国投资方式，深圳企业境外

投资形式和投资手段日趋多样化。

深圳企业赴港投资并以香港为平台

开展跨国经营，成为深圳实施“走

出去”战略和促进深港合作的重要

内容。据统计，截至 2006 年底，深圳

共有经批准的驻港企业和机构 137

家，协议投资总额 12.16 亿美元。在

2006 年深圳境外新设的 54 家企业

和机构中，有 23 个是驻港企业和机

构；14 个增资项目里有 11 个是驻

港企业增资项目，而且在港投资所

涉 资 金 占 新 增 协 议 投 资 总 额 的

88.28%。2007 年 1~3 月，深圳全市

经核准新增 20 家投资境外的企业，

其中半数设在香港。招商银行和深

圳发展银行已进驻香港。深圳有一

批公司在香港主板、创业板上市，如

平安保险、招商银行、深业控股、中

兴、深高股份、百丽集团、深圳国际

控股、环球数码等。

第七，深港两地人流物流车流

非常繁忙。1997 年，深圳口岸日均

出入境 21 万人次，2007 年则达到

了 47 万人次，占全国的 50%。1997

年，深圳口岸日均进出境车辆 2.3

万辆次，到 2007 年超过了 4 万辆

次，约占全国的 70%。2006 年，往返

深港两地的游客达 1.67 亿人次，车

辆 1536.5 万辆次。深圳与香港边界

的过境通道是全球最繁忙的过境通

道之一。其中皇岗口岸是全国唯一

全天候 24 小时通关的口岸。据香港

政府“跨境旅游调查”，香港到国内

货柜及货运车辆目的地，深圳占

52%，珠海 5%，东莞 34%，其他 9%。

香港到国内客运车辆目的地，深圳

占 64%，珠海 3%，东莞 17%，广州

4%，其他 12%。

第八，深港跨境口岸合作进一

步加强。原有罗湖、皇岗、文锦渡、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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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角等 4 个陆路口岸，新增了深圳

湾口岸、福田口岸，还将积极筹建莲

塘口岸和龙华铁路口岸。原有大亚

湾核电站专用口岸、梅沙旅游专用

口岸、盐田海港口岸、东角头海港口

岸、蛇口海港口岸、赤湾海港口岸、

妈湾海港口岸、宝安机场口岸等水

陆口岸，将新建沙鱼涌海港口岸、南

澳海港口岸。皇岗、文锦渡、沙头角

等三大陆路口岸的 “电子通关”已

初具雏形，实现了海关自动核放系

统和边检“快捷通”系统对车辆的

电子验放，同时罗湖、文锦渡、沙头

角三个旅检口岸已经安装了边检自

助通关系统，港澳旅客可凭指模自

助通关。在深圳东西港区，海关、边

检、检验检疫等口岸联检部门与企

业间建立“信任通关”模式，进行海

港电子通关改革，简化通关手续，提

高海港通关效率。深港口岸合作的

重要成果，还体现在 5 大跨境工程

建设上：西部深圳湾大桥、福田口

岸、沙头角公路桥、皇岗至落马洲第

二大桥以及扩建罗湖口岸人行天桥

等。这 5 大跨境工程是联系深港口

岸的重大工程，是关系到深港之间

进一步深度融合的“现实而可见的

通道”。已启用的深圳湾口岸（一地

两检） 是我国目前最大的陆路口

岸。

第九，深港两地政府高层接触

增多。1997 年以来，深圳和香港政

府高层互访明显增加，深圳市委、市

政府领导多次到香港访问，香港特

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曾荫权

和其他高级官员也多次来深圳访

问。粤港合作联席会议、深港联络会

晤机制和“泛珠三角”联席会议的

建立，促进了深港两地官方的联系

与合作。2004 年 6 月 18 日，深港两

地政府签署了以《关于加强深港合

作的备忘录》为总则的 9 项合作计

划（简称“1+8”合作计划）。2004

年 6 月，推动深港合作的历史性协

议“1+ 8”协议签署；当年 8 月，深

港两地建立了政府间协商沟通机

制；2005 年 8 月，深圳市市长许宗

衡明确提出“向香港学习，为香港

服务”的口号；2006 年初，深圳市政

府在“一号文件”中提出打造“深

港创新圈”的设想；2007 年 5 月，深

圳市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签

署《“深港创新圈”合作协议》，全

面推进和加强科技合作。目前两地

政府提出推动深港经济、交通、规

划、生活的一体化进程，进一步拓宽

合作领域，共同建设世界级的“深

港国际大都会”。

二、深港经济关系的现实定位

深港经济关系是深圳和香港经

济社会发展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考量

因素，新的动力源为两地经济合作

注入新的活力和内容。

第一，地缘关系是不可替代的

基础。深圳与香港山水相连，一河之

隔，一桥相接，一湾相望，一街相连。

这种唇齿相依、得天独厚的地缘关

系，使得深港经济联系和经济合作

具有天然的地理优势和人缘优势。

这种地缘关系，是深圳与香港经济

合作的最初动因，也是深港经济合

作未来发展的基础，具有不可替代

性。

第二，比较利益是不竭的原动

力。经济联系与合作的永恒动力是

经济利益，是比较成本。深港两地互

补性非常强，深圳经济运营成本比

香港要低得多。在今后很长一段时

间内，香港对深圳经济发展仍将起

到牵引作用。近些年来，随着深圳经

济社会的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提升，

深圳对香港的反作用也逐步显现和

加强。

第三，服务业北移注入新的活

力。90 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产业

调整，香港高科技产业和金融、商贸

等服务业开始北上。特别是香港服

务业近些年开始北移，企业后勤服

务和个人北上居住、就业、消费日渐

增加，使深港两地城市“一体化”进

程加快。深港之间有可能由过去的

“同一生产区”过渡到“同一生产

生活区”。这将成为深圳经济社会

发展的新动力和新支撑，对提升深

圳服务业水平和城市管理水平将产

生深远影响。

第四，CEPA实施带来新机遇。

内地与香港于 2004 年 1 月 1 日开

始实施《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

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安排》的内

容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贸易

便利化三大方面，不仅涉及到市场

开放度的提高、交易成本的降低等

问题，也涉及到香港经济与内地经

济如何在 CEPA 制度框架下实现融

合、实现双赢的问题。随着 CEPA 的

实施，香港的服务贸易将陆续通过

深圳进入内地，而深圳作为门户自

然占据地利。香港发达的服务业将

帮助深圳的产业升级加速，同时深

港之间的高科技合作有望帮助两地

工业与贸易的大幅提升。

第五，区域整合拓展了新天地。

香港和珠三角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

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

功能齐全的大型经济区。香港、深圳

能否长期保持骄人的成就，关键在

于与毗邻的珠江三角洲腹地加强经

济合作，建立唇齿相依的关系。2004

年 6 月 3 日，“泛珠三角”区域包括

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

四川、贵州、云南九个省区和香港、

澳 门 两 个 特 别 行 政 区 （ 简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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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政府领导共同签署《泛珠

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珠江三

角洲经济整合为深港经济合作增添

了新的机遇和新的内容，同时，深港

经济合作将进一步推动珠江三角洲

经济整合和一体化进程。

三、深圳与香港经济合作关系

的未来走势

第一，传统合作领域将进一步

得到拓展和强化。一是深港基础设

施合作将进一步得到加强。加快通

关和改善口岸衔接，特别是西部通

道通车，兴建皇岗、沙头角口岸公路

桥，现有口岸通道压力将有所减轻；

正在筹划建设穗深港高速磁浮铁

路；深港机场将按照“同一都市群

落和一个航空体系”的思路实现优

势互补。二是深港产业衔接与合作

将进一步密切。加强高科技产业合

作，以产业结构升级转换为中心，加

强深港科技领域的合作，使深圳成

为华南国际城市带中的高科技产业

基地；加强金融业合作，促进深港两

地金融证券市场的合作、协调与衔

接，扩大海外融资渠道，使深圳成为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延伸，特别是

深圳未来建设亚太重要的创投中

心，就必须利用好香港因素；加强旅

游业和商务合作；文化产业合作将

得到进一步加深和拓展。

第二，加快深港城市一体化进

程。深港同属于 1 小时生活区，随着

深圳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的发展

和开放程度的提高，将不断巩固和

加强“深港湾区”经济一体化趋势，

从要素合作走向功能合作，以促进

两地更紧密的经贸关系。特别是随

着深港 24 小时通关和深港居民双

向自由流动，深圳与香港经济融合

和城市一体化进程将加快。建议中

央批准深圳居民凭身份证或有效通

行证自由进出香港，落地签证。

第三，深圳河畔边境特别区建

设有可能提到议事日程。香港特区

政府正研究在深圳河畔边境开辟一

个特别区域，建立 “深圳经济特

区”，该经济特区位置计划建在从

罗湖桥至落马洲的深圳河畔香港侧

禁区线内，区域内主要为水田或沼

泽地，面积约 2~3 平方公里。深圳已

有三条主干道修至深圳河边，只要

修建桥梁连接就可以将此 “特区”

与深圳市连为一体。此“特区”的管

理完全是香港模式，任何人从大陆

到“特区”或由“特区”到大陆均可

自由出入。到时各省市的工作人员，

只要持有香港发出的证件，便可以

在深圳进出特别区，但不能进入香

港；而港人或旅客，则可以自由出入

特别区。香港当局构思将特别区域

发展为中国贸易博览会场地，提供

展览、写字楼、酒店、零售和饮食娱

乐等设施。全国各省市都会有固定

独立场馆，并派代表长驻会场，介绍

当地的投资和商机，为外商提供投

资中国的“一站式”服务。“深圳河

畔经济特区”的设立，对香港和深

圳是个双赢的方案。

第四，深港共同加强与珠江三

角洲、泛珠三角地区的联系。加强与

内地的联系，以配合日益频繁的跨

界活动是深港政府施政一个重点。

珠三角城市群将有可能成为世界级

都市群，“泛珠三角”地区一体化进

程将会加快。

第五，建立深港自由贸易区的

想法不切实际也不可取。近段时间

以来，主张建立深港自由贸易区的

人有许多。我们认为深圳自由贸易

区、深港澳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可能

性不大，即使建立也只能是大陆与

港澳自由贸易区（就关税方面给予

减让优惠）。自由贸易区有两种类

型：一是一国之内 “境内关外”模

式；二是跨国之间的“关税同盟”模

式。一般来说，第一种模式适用于单

一产业（商贸）港口城市，区域面积

较小。第二种模式适用于两个或多

个独立关税国家或地区之间，区域

面积较大。深圳是一个多元产业发

展的城市，而且不是独立的关税地

区，自由贸易区两种模式都不适用

深圳。如果建立深圳自由贸易区、深

港澳自由贸易区必然影响到香港、

澳门独特的自由港地位。实际上，建

立深圳自由贸易区、深港澳自由贸

易区，有可能使深圳得不偿失，使自

己原有的优势丧失。深圳相对于港

澳而言，就在于它与内地联系更紧

密，各种生产生活要素能够自由地

进来，大大降低了深圳的生产和生

活成本。如果建立深圳自由贸易区、

深港澳自由贸易区，实行全封闭，就

会割断深圳与内地的自然联系。深

圳未来发展目标是国际化的大都

市，如果现在仅仅用经济特区范畴

或自由贸易区的概念来筹划深圳的

未来是不够的，需要从现代化国际

性城市的内涵和目标来重新对深圳

进行定位和谋略。

第六，深圳应继续学习香港。在

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在城市管理

和社区建设、法制建设、社会事业发

展等方面继续向香港学习，加快推

进深圳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这

才是深圳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作者：钟 坚，深圳大学中国经

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陶青，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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